
《平江县伍市镇东山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 

（2025-2035 年）》公示稿 

一、规划背景 

平江县伍市镇东山村被评为湖南省第七批历史文化名村，根据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要求为保护东山村历史文化遗

存，古村历史，改善村落居住环境品质，指导保护与更新协调发展，

统筹安排各项保护与建议工作，特编制本规划。 

二、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的期限为 2025—2035 年，近期为 2025—2027 年，远期

2028—2035 年。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东山村行政村全域范围，面积 13.07 平方公里。

重点区域范围：北至至暗坡里，东至东山古寺以东山谷，西至石坦里，

南至撞钟头所围合的区域，总计 71.47 公顷。 

四、规划目标 

保护和传承东山村的历史文化，保护好自然、历史文化资源，保

护和恢复村落自然人文特色和历史文化环境，促进村落社会经济文化

可持续发展。充分挖掘古村文化内涵，加强东山古寺佛教文化和东山

民居特色格局的挖掘，突出历史文化和宗教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

成为以活态展示中国农耕社会诸多文明元素的重要历史文化村庄。 

五、保护框架与内容 

1、保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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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环抱，古寺居中，“人”字形生产生活带的原生态格局。 

2、保护层次 

自然环境保护层次：与村落格局特征及山水田宅格局特征有关的

构成村落景观风貌及文化关联的区域。 

历史文化名村格局保护层次：东山村历史文化名村内群山环抱，

古寺居中，“人”字形生产生活带的格局结构，县级文保单位江廷秀

墓及其它历史要素构成的空间序列以及村落内部传统建筑物。 

文化遗产保护层次：村落内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反映宗教文化和民

俗特征的人文环境。 

3、保护框架 

由物质文化遗产、历史环境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三

部分组成。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江廷秀墓以及传统风

貌建筑；历史环境要素包括撞钟头、横盘岭、鸦公尖、鸦雀尖、捕蛇

尖、古树名木等自然环境要素及龙井坡“龙井”、“民生桥”、江仕昭

墓、始祖妣江母黄舒媛老太君之墓、江廷秀墓神道碑、东山水库、横

盘水库等人工环境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

影戏，优秀特色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族谱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

名人文化和故事传说等。 

4、保护要素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处，为江廷秀墓。推荐历史建筑 1 处，为东

山古寺。4 处传统风貌建筑，分别是大屋里屋场祖屋、梅林书院、黄

坡岭古屋、李公祠。自然环境要素包括 23 棵古树名木和撞钟头、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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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岭、鸦公尖、鸦雀尖、捕蛇尖等山体水体以及农田等山水自然。人

工环境要素包括古井 1 处，分别是龙井坡“龙井”；古桥 1 处，为“民

生桥”；水利设施 2 处，为东山水库、横盘水库；古墓葬 3 处，包括

江仕昭墓、始祖妣江母黄舒媛老太君之墓、江廷秀墓神道碑。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和抗战文化、革命文化、宗教族谱、故事传说和

名人文化等优秀特色文化遗产。 

六、保护范围划定 

1、核心保护范围 

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江廷秀墓建设控制地带叠加东山古寺范围

并考虑周边建筑、场所风貌完整性划定，面积为 5.43 公顷。 

2、建设控制地带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为 7.59 公顷。其四至范围为自核心保护范围

以外，将与核心保护范围联系紧密的区域纳入，并考虑建筑、环境要

素完整性划定。 

3、环境协调区规划 

建设控制地带外，北至至暗坡里，东至东山古寺以东山谷，西至

石坦里，南至撞钟头所围合的区域，总计 58.46 公顷。 

七、区划保护要求 

1、核心保护范围保护要求 

（1）核心保护范围内，除法律法规允许情形外，禁止新建任何

与文物保护单位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变化和破坏历史上形成的格局

和风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侵占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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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或者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当

地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治理;对已有的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

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改建或者搬迁。对文物保

护单位实施保养维护、修缮、抢险加固、保护性设施建设、迁移等，

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经相关部门和政府批准后进行，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立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验收。文物保

护单位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文物保护项目

的绩效考核制度，全面推进文物保护工作依法行政、科学管理。 

（2）平江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村域内各核心保护范围的主要出入

口设置标志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

标志牌。 

（3）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应当按照有关的

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由平江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会同

同级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制订相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 

（4）核心保护范围应保持原有空间尺度和历史风貌。地面铺装

应逐渐恢复传统特色，采用麻石条、自然石块或者卵石铺砌;对于核

心保护内的广场、绿地，应充分考虑传统元素和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

扬，创造出独具魅力的公共空间。原有电线杆、有线电视天线等有碍

观瞻之物应逐步转入地下或移位;街道小品(如果皮箱、公厕、标牌、

广告、招牌、路灯等)应有地方传统特色，不宜采用现代城市做法。 

2、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要求 

（1）对村内文物保护单位江廷秀墓的建设控制地带，应按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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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进行保护和管理。已编制且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

划的，还应落实规划要求的保护措施。此外还需满足以下保护要求:

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项目须按程序依法报批。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从

事建设工程活动，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

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其建筑内容应根据文物保护

要求，取得与保护对象之间合理的空间景观过渡。禁止建设危及文物

保护单位安全的设施,禁止修建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与文物保

护单位的环境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对于建设控制地带内

和历史风貌不协调的建筑，除必须搬迁及拆除的之外，应改造其外观

形式和色彩，以达到与历史文化的和谐。 

（2）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宜安排重大建设项目,只宜开展观光游览、

生态旅游活动，严格保护历史文物及周边环境要素，对现有破坏整体

景观的建筑应视情况进行整治。 

3、环境协调区保护要求 

（1）在此范围内的新建建筑或更新改造建筑，应服从“体量小、

色调淡雅，不高，不洋、不密、多留绿化带”的原则。其建筑形式要

求不破坏古建筑、构筑物风貌的前提下，可适当放宽。 

（2）对各历史要素周边的自然环境加以保护,包括地形、地貌、

植被、河流等构成自然景观要素的综合保护，严格封山育林，进行水

土保持，不得随意侵占农田，从而达到延续村庄与山体田园、自然植

被、河流水域的融合与共存关系，以保持乡域自然美学价值和特色景

观风貌。保护山水与田园之间的视线通廊，突出历史文化名村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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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特色。 

八、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1、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措施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

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

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

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

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

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

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

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

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2、推荐历史建筑保护措施 

历史建筑严格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规定进行

保护。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有的高

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历史建筑设置

保护标志，建立历史建筑档案。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保护规

划的要求，负责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

从保护资金中对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给予补助。历史建筑有损毁危

险，所有权人不具备维护和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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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历史建筑；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

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对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

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

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因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建设活动，对历史建筑无

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由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报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本条

规定的历史建筑原址保护、迁移、拆除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

设工程预算。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

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相关手续。传统风貌建筑保护。 

3、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措施 

传统风貌建筑严格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规定

进行保护。 

历史文化名村的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传统风貌建

筑，应当在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的前提下，按

照建筑分类保护与整治的要求进行修缮、整治改造，并改善内部设施。 

4、历史环境要素保护要求  

（1）古桥 

古桥的保护不仅以建筑单体的外观、材料等客观为对象，也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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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桥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等内在价值，尽可能地保存古桥原有的

使用功能、地域特征、历史风貌、空间布局及周边的水文自然环境等

历史人文特色，赋予古桥新的活力，展示古桥的纪念性、艺术性、科

学性、历史性、社会文化性等多层意义。①针对东山村民生桥，尽可

能通过修正的手法恢复古桥原来的全景观状态，恢复古桥的历史风貌，

弘扬历史形成的浓厚人文特征，使其有别于其他地区要素。②针针对

洪涝等气候环境的自然因素对桥梁的影响，需按照具体情况制定相应

保护措施，定期做好相互间的交流与汇报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对古桥

的监督与管理,做好日常除草养护工作、定期检查，对病变桥梁进行

登记维修加固，从而减少自然灾害对古桥桥体的威胁。 

（2）古井 

保护古井历史遗迹，修缮水井沿口青石板，加装井口保护设施，

修葺井亭屋顶脱落瓦面，更新替换破损木构件;整治古井周边环境，

优化其景观效果。注意对古井周边的防滑安全处理，防止滑倒，清理

古井外明渠内淤泥:在古井周边树立保护标志牌,严禁投掷异物入内，

保护古井水质。 

（3）古树 

设置保护性栅栏、开展填堵树洞、防治病虫害等复壮管护措施;

建立动态监测和跟踪管理机制。历史环境要素的挂牌保护：要设立保

护标志，悬挂于历史环境要素的适当位置，标识历史环境要素的名称、

位置、规模、形式风格营造年代、材料、修复情况、产权归属、保护

责任者等信息，以利于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提高居民、游人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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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素的认知程度增强保护意识。 

（4）古墓葬 

增加标志牌，加强维护管理，清理古墓周边杂草，加强古墓边坡

护理，加强进出道路整修，整治周边环境。 

5、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保护措施  

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

不仅要保护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表现形态，而且要保护与它相

关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传统表演艺术类项目的保护则要与其

相关的民俗活动紧密结合。 

（1）传承式保护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承者，加强对传承人

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因此，应加强对村落内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申请认定工作，在传承保护中，

对传承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给予表彰、奖励。对文化传承

人要加强支持。 

（2）展示陈列式保护 

在村内设立东山村历史文化展览陈列，收藏整理村落内物质和非

物质遗产的资料。展示村落历史沿革及选址特征；展示通过陈列、说

明等方式让人们了解历史文化名村文化与背景内涵。 

（3）加强人才培训 

通过组织培训班、现场考察学习、经验交流等方式，经常对现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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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同时，委托相关大专院校或研究机构，培养一批高层次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 

（4）与旅游、农业经济相结合，建立长效保护机制方式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研究，将传统文化和旅游、农业经济

相结合。 

（5）加大投入力度，提供资金保障 

落实资金是开展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村落可申请国家及省级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资金。此外，也要扩大投入渠道，积极吸纳社会

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九、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 

1、传统格局展示利用 

突出群山环抱，古寺居中，“人”字形生产生活带的原生态格局。

对东山古寺、江廷秀墓、李公祠、梅林书院等历史要素进行展示，增

强对游客的旅游引导，通过打造山水田园感受廊道与历史文化展示廊

道，展示东山村历史文化名村旅游的重要景点。 

2、文物古迹展示利用 

（1）文物保护点的展示和利用 

在文物保护点保护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实物展陈、图片和文字说

明等方式展示文物保护点的历史文化价值，另外可以充分利用东山村

的文化资源，将物质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共同展示。 

（2）历史建筑的展示和利用 

对于仍在使用的历史建筑，如传统民居等，保持立面的原有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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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室内环境和设施，提高基础设施的水平。对于废置但有纪念意义

的历史建筑，可以利用为民俗展览馆等。 

3、传统文化展示利用 

依托东山村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培养几个具有区域

影响力的节庆活动和日常文化演艺活动。如东山古寺的宗教文化节庆

和东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采用多元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来弘扬和

传承传统文化，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产品和周边产品的设计，通

过网络平台、公众号等媒体进行宣传。 

十、近期实施内容 

村庄保护方面：文保单位江秀廷墓整体保护环境的提升完善；东

山古寺的维护修缮以及整体环境质量的提升，结合东山古寺开展禅修

康养等拓展休闲文旅的相关工作；加强对东山古寺南门沿路一线居民

点环境的整治，推动与传统风貌相协调；近期内完善给水系统，完善

消防供水机制；同时完善消火栓等消防设施，完成消防道路建设，完

成老旧电力线路改造，增强村庄消防能力与防火意识，保障村庄安全；

加强对江仕昭墓、始祖妣江母黄舒媛老太君之墓（江廷秀妻墓）的保

护，加强古树名木等历史环境要素的维护修缮；对重点活动场地、水

体等进行治理，构建村落绿色、活力空间；敷设污水管网，建检查井

和污水处理池，完成污水管网改造。设置垃圾密闭收集站，并按具体

要求设置垃圾箱等环卫设施，提升环境卫生质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着力进行村庄的文化建设，收集流散

于民间的零散文物及各类图片、文字史料，整理出版全面介绍东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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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的宣传册；寻访了解村庄相关历史的老人，收集口头流传的

有关村庄历史的资料，并把这些编写成文字资料，建立档案；建立非

物质文化遗产宣传角，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与宣传工作，并请

非遗传承人开展非遗传承活动。 

村庄发展方面：完善村庄的道路、给水、排水、电力、电信、消

防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完成旅游公厕、停车场等建设工程；治理村

庄环境卫生、村庄的垃圾与杂草，彻底改观村庄卫生状况，完成垃圾

收集点和垃圾箱的设置，对水塘、水渠进行疏浚，净化河流水塘；加

强道路的维护更换，完善道路亮化以及绿化，形成与环境相协调的道

路和绿化形式。 

宣传管理方面：对村民进行保护文物意识、保护知识以及旅游开

发教育使他们树立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明确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的责

任；加强宣传和管理工作，使得村庄周边环境、空间形态等整体风貌

的破坏得到有效遏制。 

十一、主要图纸 

1、区位图 

2、历史资源要素现状图 

3、村域保护要素体系规划图 

4、保护范围划定图 

5、村域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规划图 

6、规划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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